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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财购〔2025〕65号

关于落实政府采购工程预留份额 

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

省各部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各设区市、县 （市）财政局、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局、住房城乡建设局（城乡建设委员 

会）、交通运输局、水利（务）局、数据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领域“整顿



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 

一2026年）〉的通知》 （国办发〔2024〕33号），进一步发挥 

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支持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工程，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 （财库〔2020〕46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规定，现就政府 

采购工程落实预留份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总体要求

全省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以下简称“采购 

人”）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 

策，紧密结合政府采购工程项目特点，在政府釆购工程项目中严 

格落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

二、 适用范围、措施及标准

(一） 政府采购工程范围

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 

物、服务。

(二 ） 实施方式

采购人可结合项目具体情况，采用下列方式实施预留份额：

1 .  整体预留。整个工程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 .  设置采购包（标段）。 设置采购包（标段）专门面向中 

小企业采购。



3 .  联合体形式预留。在采购公告、采购文件中接受大型企 

业联合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与采购，且中小企业在联合体中 

承担一定比例的工作任务。

4 .  合同分包形式预留。在采购（招标）公告、采购（招标） 

文件中要求大型企业中标或成交后，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 

(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

(三）预留份额比例

工程类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上、400万元以下的政府采 

购工程，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采购。超过400万元的政府采购工程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 

留30%以上（在 2026年底前阶段性提高至40%以上）专门面向 

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预留部分的 

60%。

三、具体要求

(一 ） 严格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对所有政府采购工程（包括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采购人均应当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并在 

预算编制环节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方案。对符合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 6号） 

第六条规定，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情形，采购 

人应同步说明不适宜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具体原因。

(二） 明确采购（招标）文件编制要求。对政府采购工程项 

目，应在采购（招标）公告中明确以下事项：



1 .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并在采购（招标）项目名称和 

采购（招标）公告中注明“政府采购工程”。

2 .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并在采购（招标）项目名 

称和采购（招标）公告中注明。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需 

在采购（招标）公告中说明原因及适用条款。

3 .  预留份额及其实施方式，在采购（招标）公告中说明。 

如以联合体形式或分包形式预留的，应在联合协议或分包意向协 

议中明确交由中小企业实施的合同金额占比。

4 .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在采购（招标）公告中注明要求 

投标人提交《中小企业声明函》。

对依法必须招标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 

部门应将上述要求纳入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文件示范文本，方便采 

购人执行〇

(三） 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采购人应当建立健全采购需 

求管理制度，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要求，通过咨询、论证、问卷调查等方式开展需求调查，并 

将是否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作为重点审查内容。

( 四 ） 规范编制采购实施计划。对所有政府釆购工程（包括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采购人应当根据已批复的部门预算，在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执行板块中编报采购实施计划，其中对依法必 

须招标的工程项目，采购方式选择“公开招标”或 “邀请招标”， 

并在“说明”栏中备注“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



(五）做好项目信息公开工作。采购人应在江苏政府采购网 

公开政府采购工程项目采购意向，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活动开始 

前 3 0日公开，并在公示中标或成交候选人时同步公开其《中小 

企业声明函》。主管预算单位应在每年3 月 3 0日前在江苏政府 

采购网公开上一年度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项目执行情况，未达到预 

留份额比例的，应在公告中作出说明。

四、工作要求

(一） 强化数据共享。 “苏采云”系统应将政府采购工程项 

目的采购意向、采购实施计划信息及时推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便于相关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进行监管。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应将招标公告、招标文件、中标结果、合同等信息及时推回“苏 

采云”系统。

(二 ） 注重部门协作。各级财政部门、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 

部门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职尽责，共同推动政府采购工 

程项目贯彻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 

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 

门要配合财政部门、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等工程招投 

标行政监督部门，开展政府采购工程的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行 

政处理，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

〔2020〕46号）第十六条要求做好中小企业认定工作。

(三） 加强工作督导。各主管预算单位应加强对本部门和所 

属单位的指导和管理，统筹落实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留份



额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工程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和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加强工作指导，疏通堵点难点，确保政策要求落到

实处。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6月26日印发


